
附件二：「實用計畫撰寫技巧課程」計畫書報告評分表 

第○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2 日 

報告題目 
 

組員編號      

組員姓名      

團體 

成績 

(A) 

書面報告 

(50 分) 
  

口頭報告 

(30 分) 
  

個別 

成績 

(B) 

個人補充 

說明或詢答

(12 分) 

          

小    計 

(A+B) 
          

他組學員 

發問加分 

(8 分) 

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加分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 每位學員課程成績為團體成績加計個別成績之總和（參考基準分數為 80 分，以 100 分

為滿分），惟如於其他各組報告提出問題時，講座得視其表現另予加分。 

評分參考 

書面報告/ 

口頭報告 

（1）探討與分析能力：對於「計畫服務標的」所處情境的掌握程度？是

否能充分理解與發掘問題？對於「計畫服務標的」之問題成因，是

否提出證據並詳實分析？ 

（2）知能運用與企劃能力：目標管理是否得當？工具運用的循證程度是

否充分？替選方案的構思原則是否明確？計畫構想是否滿足創新與

政策延續的要求？ 

個人補充說

明或詢答 

空洞：0-2 分；普通：3-5 分；尚佳：6-8 分；優良：9-10 分；特優：11-12

分 

他組學員 

發問加分 

空洞：0-1 分；普通：2-3 分；尚佳：4-5 分；優良：6-7 分；特優：8 分（每

位學員加分總合，最多以 8 分計） 

評分講座簽名： 

 


